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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g Lee Holdings Limited
正利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28）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佈

•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791.9百萬港元，
較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約38.2%或218.7百萬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利潤淨額約2.9百萬港元，
較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約0.9百萬港元或23.3%。

•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為0.29港仙，
而二零二四年同期約為0.37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並同時公佈二零二四年同
期未經審核的比較數據，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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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791,855 573,152

收入成本 (756,094) (533,779)

毛利 35,761 39,373

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淨額 4 1,603 1,201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0,228) (29,470)

融資成本 (3,725) (6,161)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44 (135)

除所得稅前利潤 3,455 4,808

所得稅 5 (566) (1,043)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2,889 3,765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仙） 7 0.29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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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898 31,264
投資物業 7,521 7,690
無形資產 960 790
聯營公司權益 13,303 13,26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3,169 23,012
租金按金 8 2,530 2,530
遞延稅項資產 114 113

非流動資產總額 79,495 78,659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73,926 121,098
合約資產 315,932 376,56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6,864 6,714
銀行結餘及現金 65,023 50,111
可收回稅項 22 –

流動資產總額 561,767 554,48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353,164 354,394
合約負債 6,809 7,312
租賃負債 1,887 1,545
有抵押銀行借款 137,445 131,060
稅項撥備 594 660

流動負債總額 499,899 494,971

流動資產淨值 61,868 59,5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1,363 13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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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9 999 1,017
租賃負債 794 47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793 1,493

資產淨值 139,570 136,6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130 10,130
儲備 129,440 126,551

權益總額 139,570 13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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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
溢價

合併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保留
利潤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130 78,435 (28,965) 5,060 72,021 136,681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2,889 2,889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130 78,435 (28,965) 5,060 74,910 139,570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130 78,435 (28,965) 5,060 62,348 127,008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3,765 3,765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130 78,435 (28,965) 5,060 66,113 13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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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15,021 (20,248)

投資活動（所用）╱產生現金淨額 (1,876) 25,233

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1,767 15,9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4,912 20,90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111 43,006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5,023 6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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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正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在香港提供建造及顧問工程及項目管理
服務。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之最終母公司為JT Glory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
公司。

2.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且乃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D2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
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要求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以港元呈列，且所有數值均約整至
最接近的千位數，惟另有指明者除外。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就本期間的財務資料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號（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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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本集團向外部客戶提供服務的已收及應收款項的公平值扣減折扣。

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i) 底層結構建築工程服務 — 拆除及臨時圍墻、場地平整及地基工程

(ii) 上蓋建築工程服務 — 開發及再開發教育、住宅及商業樓宇

(iii) 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現有建築物（「RMAA」）工程服務 — 翻修、裝修工程、翻新
工程、修復工程及外牆工程

(iv) 出租服務 — 物業租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底層結構建築工程服務 13 –

上蓋建築工程服務 767,947 573,084

RMAA工程服務 23,787 68

出租服務 108 –

791,855 573,152

4. 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34 797

雜項收入附註 1,569 404

1,603 1,201

附註： 雜項收入主要包括來自行業協會提供有關建築工程的資助約1.0百萬港元（截至二
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2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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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566 1,043

566 1,043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公司的首2百萬港元應課稅利潤將按8.25%之稅率納稅，而超過2

百萬港元的應課稅利潤則按16.5%的稅率納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公司的應課稅利
潤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納稅。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合資格公司之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利得稅兩級制計算，
而其餘公司之香港利得稅則按16.5%的統一稅率計算。

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以下列數據為基準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利潤） 2,889 3,765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13,000,000 1,013,000,000

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並無發行在外之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每股攤薄盈利金額與每股基本盈利金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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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143,895 80,08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3,263 44,241

減：預期信貸虧損 (702) (702)

176,456 123,628

減： 非流動資產項下的租金按金 (355) (355)

非流動資產下的履約保證按金 (2,175) (2,175)

173,926 121,098

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收貿易款項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132,219 64,053

31至60日 – 6,200

61至90日 407 4,462

超過90日 10,567 4,672

143,193 79,387



11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247,323 257,181

應付保質金 91,012 77,094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 17,829 20,119

長期服務金撥備 999 1,017

357,163 355,411

減：非流動負債項下的長期服務金撥備 (999) (1,017)

356,164 354,394

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貿易款項於截至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204,632 182,670

31至60日 17,119 21,105

61至90日 12,206 27,512

超過90日 13,366 25,894

247,323 257,181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85,280,000港元的應付保質金（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71,141,000港元）預期將於報告期末後十二個月後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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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是香港的一名總承建商，主要從事提供(i)底層結構建築工程服務；(ii)上蓋
建築工程服務；(iii)RMAA工程服務；及(iv)出租服務。

整體而言，底層結構及上蓋建築工程分別指與建築物地平面以下或以上部份相關
的建築工程，而RMAA工程則針對現有建築物。我們的底層結構建築工程項目範
圍包括拆除及臨時圍牆、場地平整及地基工程。我們的上蓋建築工程項目範圍包
括開發及再開發教育、住宅及商業樓宇，而我們的RMAA工程範圍則包括翻修、
裝修工程、翻新工程、修復工程及外牆工程。旗下出租服務之範圍包括住宅及商
業樓宇的物業租賃。

為將業務作多元化發展，本集團參與物業租賃市場為本集團的里程碑。本集團將
會繼續物色使本集團發展受惠的機會。

概覽

本集團總收入由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73.2百萬港元增加約
218.7百萬港元或38.2%至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91.9百萬港元。
整體而言，收入增加乃主要由於上蓋建築工程服務大幅增加。截至二零二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29港仙，而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為每股約0.37港仙。

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對香港經濟前景及其建造業前景充滿信心。在租賃及物業銷售
市場復甦的支持下，加上利率下降的環境，我們預計房地產市場將繼續增長。其
預期將會使本地建築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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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其核心業務，提供(i)底層結構建築工程服務；(ii)上蓋建築工
程服務；(iii)RMAA工程服務；及(iv)出租服務。我們亦將會探討物業租賃市場的
潛在機遇。作為香港私營機構領先的主要承建商，本集團將同時尋找公營機構的
商機。管理層的目標為將本集團之業務組合多元化，並鞏固其行業地位，為股東
帶來理想回報。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入約791.9百萬港元，較截至二
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73.2百萬港元增加約218.7百萬港元或38.2%。總
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就已達完成階段之項
目確認更多收入，推動上蓋建築工程服務增加約194.9百萬港元。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9.4百萬港元減少約3.6百萬港元或
9.2%至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5.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體毛利率減少至約4.5%，而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則約為6.9%。毛利及毛利率下降乃主要由於指定分包成本按比例上升以及
就工程缺陷產生額外成本。

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淨額由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百萬港元
增加約0.4百萬港元或33.5%至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6百萬港元。
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行業協會提供有關建築工程的資助增加約0.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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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薪金、津貼、其他福利及定額
供款退休計劃供款）、法律及專業費用、業務發展成本、捐款、折舊及其他。本集
團的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5百萬港元
增加約0.8百萬港元或2.6%至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0.2百萬港元。
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薪金（包括董事薪酬）增加約1.0百萬港元。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主要指銀行借款利息。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6.2百萬港元減少約2.4百萬港元或39.5%至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3.7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利率下降以及銀行借款由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約186.4

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約137.4百萬港元。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百萬港元減少約
0.5百萬港元至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6百萬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集團純利由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8百萬港元減少約0.9百萬
港元或23.3%至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百萬港元。

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指定分包成本按比例上升以及就工程缺陷產生額外成本，導
致毛利下降所致，被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成本減少所抵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約為641.3百萬港元，乃由總負債及股
東權益分別約為501.7百萬港元及139.6百萬港元撥資。與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相比，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約為1.1，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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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約為100.4%（二零二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97.4%），資本負債比率乃基於本集團計息債務總額（銀行借款及租
賃負債）約140.1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33.1百萬港元）及本集團
的權益總額約139.6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36.7百萬港元）計算。

庫務政策

本集團已對其庫務政策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方針，故在整個六個月內維持穩健的
流動資金狀況。即期銀行借款之利息主要以浮動利率為基準，而銀行借款以港元
計值，因此，並無重大外幣匯率波動之風險。

集團資產押記

賬面值約為165.5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4.7百萬港元）的資產被
質押作為本集團銀行融資的抵押品。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面臨外匯風險。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10,130,000港元，其已發行普通股
數目為1,013,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涉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其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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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
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二零二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184名僱員（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51名僱員）。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員工成本（包括薪金、
津貼、其他福利及供款退休計劃）約為55.3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51.7百萬港元）。

我們的僱員薪酬方案通常包括薪金及花紅。我們的僱員亦享有福利待遇，包括考
試假期、退休福利、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及其他雜項。我們對僱員的表現進行年
度審核，以釐定我們的僱員花紅水平、薪金調整及晉升。我們的執行董事亦將對
香港建築總承建行業提供類似職位的薪酬方案進行研究，以令我們的薪酬方案保
持在具有競爭力的水平。我們亦已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向我們的僱員提
供獎勵及報酬。

所持重大投資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報告期後的事項

報告期後概無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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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權益披露

A.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
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
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持有普通股

數量
購股權權益
（附註2） 總額

佔本公司
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 
(%) 

（附註3）

執行董事
吳彩華（「吳先生」） 726,800,000 

（附註1）
10,000,000 736,800,000 72.73%

林嘉暉 – 3,000,000 3,000,000 0.30%

非執行董事
湯顯森 – 1,000,000 1,000,000 0.10%

獨立非執行董事
韋永康 – 1,000,000 1,000,000 0.10%

周錦榮 – 1,000,000 1,000,0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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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645,000,000股股份乃以JT Glory Limited名義註冊，其中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吳先生
合法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吳先生被視為於JT Glory Limited持有的所有
股份中擁有權益。其餘81,800,000股股份乃由吳先生透過銀行直接擁有。

附註2  該等權益指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授予董事
可認購股份的購股權權益。

附註3  該等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即1,013,000,000股）
計算。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股份之淡倉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淡倉。

B.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就董事所知悉，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除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外，
下列人士╱實體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須存置的本公司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持有普通股

數量
購股權權益
（附註3）

佔本公司
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4）

吳先生 受控制實體之權益 645,000,000 – 63.67%

實益擁有人 81,800,000 10,000,000 9.06%

JT Glory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645,000,000

（附註1）
– 63.67%

張玉嫦女士（「張女士」） 配偶權益 645,000,000

（附註2）
– 63.67%

實益擁有人 – 2,500,00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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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JT Glory Limited由吳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吳先生被視為於JT 

Glory Limited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附註2  張女士為吳先生之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女士被視為於吳先生持有的所
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附註3  該等權益指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授予董事
可認購股份的購股權權益。

附註4  該等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即1,013,000,000股）
計算。

於本公司股份之淡倉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概無除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以外人士於本
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
記冊之淡倉。

競爭業務及利益衝突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據董事所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
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
爭的任何業務或權益，任何該等人士與本集團之間並無亦不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利
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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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及行政總
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且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間的職責須明確
區分。

吳先生目前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鑑於吳先生自一九九八年以來一直承擔
本集團的日常營運及管理職責，而本集團正處於快速發展期，董事會認為，吳先
生豐富的經驗與知識有利於本集團業務發展，由吳先生同時擔任主席及本公司行
政總裁將加強公司穩定貫徹的領導，從而實現高效的業務規劃及決策，符合本集
團的最佳利益。吳先生將本集團的營運、管理、業務發展及策略規劃等職責及責
任授予其他執行董事。董事會將於有需要時檢討是否需要委任適當候選人擔當行
政總裁之角色。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上文所披露守則條文第
C.2.1條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

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以及本公司及本集團於該日的
事務狀況載於第2至6頁之財務報表內。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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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宣佈向選定僱員及董事授出共32,500,000份購股權。已
授出購股權的行使價為每股0.40港元。概無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被行使或沒收。

(A) 購股權計劃的目的

購股權計劃旨在使本公司可向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所
作貢獻的獎勵或回報。

(B) 參與者

董事會可酌情邀請任何合資格人士認購購股權。

(C) 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供發行的股份總數

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涉及的股份數目上限合共不得超出於上市
日期全部已發行股份的10%（即合共10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10%）。

(D) 各參與者之配額上限

截至授出日期止任何12個月期間內，因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任何其他購
股權計劃授予各參與者的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獲行使
而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的1%。進一步授出任
何超過此項限制的購股權須獲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

(E) 行使購股權後認購股份的期限

購股權可根據購股權計劃的條款，於董事會可能釐定不超過授予日期起計十
年期限內任何時候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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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購股權可行使前須持有的最短期間

董事會可全權酌情釐定就購股權可行使前須持有購股權的最短期間。

(G) 接納時間及接納購股權應付的款項

授出購股權的要約必須於授出購股權日期起二十八日內獲接納。購股權承授
人於接納授出購股權的要約時應向本公司支付1港元。

(H) 行使價的釐定基準

根據購股權計劃的任何股份之行使價應由董事會釐定並已知會各承授人（於
授出購股權的要約函件），且不得低於以下各項的最高者：

(i) 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的每股收市價；

(ii) 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的平均每股收
市價；及

(iii) 於授出日期的股份面值。

(I) 計劃的餘下年期

約2年（於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屆滿）。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宣佈向選定僱員及董事
授出共32,500,000份購股權。已授出購股權的行使價為每股0.40港元。概無購
股權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被行使或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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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購股權計劃的購股權詳情如下：

姓名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購股權的
行使價

於
二零二五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註銷 於期內失效

於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購
股權所涉及
的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份的

概約百分比

吳彩華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每股0.40港元 10,000,000 – – – – 10,000,000 0.99%

林嘉暉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每股0.40港元 3,000,000 – – – – 3,000,000 0.30%

韋永康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每股0.40港元 1,000,000 – – – – 1,000,000 0.10%

湯顯森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每股0.40港元 1,000,000 – – – – 1,000,000 0.10%

周錦榮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每股0.40港元 1,000,000 – – – – 1,000,000 0.10%

張玉嫦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每股0.40港元 2,500,000 – – – – 2,500,000 0.25%

其他高級管理層及 

僱員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每股0.40港元 5,000,000 – – – – 5,000,000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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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我們的審核委員會現時包括全部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韋永康博士、周錦榮先
生及衛燕華博士。周錦榮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彼擁有適當的會計與財務相關
管理專業知識。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
程序及財務匯報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正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彩華先生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吳彩華先生、林嘉暉先生及吳華英女士，非執行董事
為湯顯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韋永康博士、周錦榮先生及衛燕華博士。


